关于择优选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公告
按照《贵阳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和《贵阳市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教师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公告》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基层教师队伍建设，充实基层学校师资力量，结合2013年我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教师特设岗位教师公开招聘实际情况，经贵阳市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拟在参加我市2013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并进入试教的考生中，择优选聘部分人员作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选聘岗位及人数

计划从参加我市2013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并进入试教的考生中择优选聘32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其中：修文县8名、开阳县11名、息烽县8名，清镇市5名，具体岗位设置及要求详见《贵阳市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择优选聘岗位一览表》。
二、选聘对象及条件

（一）选聘对象

参加贵阳市2013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并进入试教的考生。

（二）选聘条件

参加贵阳市2013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入试教环节，且达试教合格分数线，未进入体检环节的考生，同时符合《贵阳市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教师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公告》中规定的招聘对象及招聘条件。

1．招聘对象
（1）贵阳市户籍或贵阳市生源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本科学历毕业生；
（2）贵阳市户籍或贵阳市生源的师范类专业大专学历毕业生限报考幼儿园教师岗位。
2．招聘条件
（1）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志愿服务农村基层教育。
（2）具有报考岗位所需的相关学历、专业条件；报考人员所学专业与报考学科一致或相近（学前教育、幼儿教育专业只能报考幼儿园教师）。

（3）取得相应学历相应学科教师资格（即报考幼儿园教师岗位须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报考小学教师岗位须取得小学及以上与报考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报考高中教师岗位须取得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与报考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报名者应同时符合教师资格条件要求和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要求。
（4）年龄在18周岁以上（1995年10月11日及以前出生）、25周岁以下（1988年10月11日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招聘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6）在编教师不能报考。
（7）经研究确定的其他情况。
三、选聘原则及程序

（一）选聘原则

1．自愿原则

尊重考生本人意愿，符合选聘条件的考生，在本人提出选聘申请的前提下进行。
提出选聘申请，以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书面提交《贵阳市2013年择优选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报名登记表》作为依据。
2．简化程序原则

符合选聘条件、自愿提出选聘申请的考生，按照贵阳市2013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笔试、试教成绩计算综合成绩，不再另行组织考试。

3．择优原则

按照参加各选聘岗位考生与拟选聘岗位1：1的比例，从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中，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

（二）选聘程序

1．发布公告

贵阳市公开招聘工作办公室发布公告，公布选聘岗位及条件等有关事项。

2．考生本人提出选聘申请

提出选聘申请的时间为：2014年1月6日至1月10日9：00—17：00。

符合条件的考生，由考生本人将《贵阳市2013年择优选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岗位教师报名登记表》提交贵阳市教育局人事处（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市级行政中心二期A区2楼201，联系电话：7989391、7989392）。
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选聘申请的考生，视为放弃选聘资格。

3．资格审查

考生提交选聘申请时，同时进行现场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根据选聘条件及岗位要求，由贵阳市教育局进行。
资格审查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1）毕业证、教师资格证及选聘岗位所需其他资格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留学回国人员还须提交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相关证明材料。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人员需持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2）白色同底免冠一寸照片3张

提出选聘申请的人员须认真阅读公告，按照条件和要求提出选聘申请，并提供与之相符且真实有效的报名材料。如提供材料与报考岗位所需条件和要求不符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考生本人承担。
4．确定进入体检人员

贵阳市教育局对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按照参加各选聘岗位考生与拟选聘岗位1：1的比例，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体检人选。若同一岗位末位考生综合成绩出现并列的，以试教成绩高者确定为体检对象。

四、有关事项

（一）因体检不合格或考生放弃体检而产生的岗位空缺，在该选聘岗位资格审核合格考生中按综合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二）选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设教师岗位的体检、录取及签约、岗前培训、报到及保障政策等有关事项，严格按照《贵阳市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教师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公告》有关规定进行。
           贵阳市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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